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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7_A5_E6_8C_81_E8_c122_485318.htm 近年来，因职工持

股会股权转让而引发的诉讼时有发生，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

的高度重视。目前，由于我国法律缺乏对职工持股会法律地

位的明确规定，而各地有关职工持股会的规定和做法又正处

于探索之中，导致职工持股会的成立、运作、解散在实践中

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如何认识职工持股会的法律性质与地

位，如何正确处理职工持股会与持股职工的关系，直接涉及

到持股职工的利益，也涉及职工持股制度的有效运作的问题

，我们应慎重对待。笔者认为，在改革、完善职工持股制度

的历史过程中，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

框架内，依法充分保护持股职工的利益，应当作为司法的目

的与价值取向。 一、我国现行立法对职工持股会的法律地位

规定不明确，导致实践中职工持股会的法律地位往往被公司

股东会、董事会等权利机构取代，持股职工的利益很难得到

保护 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中，没有任何一部全国性的法律对职

工持股会法律形式予以明确规范，只是在地方或部委的政府

规章中有一些规定。早在1997年，民政部、外经贸部、国家

体改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四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外经

贸试点企业内部职工持股会登记管理问题的暂行规定》(民社

发(1997)28号文)，依据该规定我国外贸试点企业成立了职工

持股会，并由民政部门颁发了社团法人登记证书，职工持股

会首次以社团法人形式出现。因此，1998年国家工商局在《

公司登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明确：“职工持股会”已



经办理社团法人登记的，可以作为公司的股东。 但是，由于

职工持股会的营利目的与社团不从事营利性活动的宗旨相违

背，在2000年7月，民政部门发布《关于暂停对企业内部职工

持股会进行社团法人登记的函》，2001月4月，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外经贸企业内部职工持股会法律地位问题的复函》规

定：“职工持股会是公司工会内设的专门从事本公司内部职

工股的管理组织，不必作专门的登记。”随后，中华全国总

工会、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2001

年8月以《关于外经贸试点企业内部职工持股会登记暂行办法

》明文废止了民社发(1997)28号文，将职工持股会的法律地位

重新界定为“职工持股会是企业内部持股职工的组织，负责

管理企业内部职工股份，代表持股职工行使股东权力，履行

股东义务，维护持股职工利益。同时还规定：“企业成立的

职工持股会，依托本企业工会法人，以工会法人作为股东或

发起人，办理工商登记注册，并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和职工持股会章程开展活动。” 我国立法的前后变

化，导致职工持股会的法律地位变得模糊，而实践中各地各

部门对职工持股会规定也并不统一，有的将职工持股会规定

为社团法人，需要在民政部门登记，如北京、青海；有的规

定依托工会组建，并以工会法人的资格开展活动，如上海、

江苏；有的地方规定为企业法人，如山西。这些规定缺乏一

定的法律依据，存在各种制度上的缺陷，迫切需要统一规范

。 正是由于缺乏法律的规定，在实践中，许多公司没有将职

工持股会作为一个独立享有权利、义务的法律主体看待，持

股会的法律地位往往被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等权利机构取

代，导致职工持股会的权利被随意处分。如职工持股会无论



是以社团法人的资格还是工会法人的资格在一个公司持有股

权，从性质上讲，它都是所持股公司的独立股东，作为股东

，持股会是否解散是股东自己内部事务，应由持股会自己的

决策机构会员代表大会来决定，持股会所持股公司的股东会

、董事会无权对其股东内部事宜进行决议。但实践中许多公

司的股东会、董事会都没有重视职工持股会所享有的独立的

股东地位，往往通过公司的董事会作出决议将职工持股会解

散，并依据公司的董事会决议强行要求持股会的会员退股。

公司的这种董事会决议事实上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它直接侵

犯了持股职工的利益，其效力不应予以认可。 二、持股职工

的股权转让应依法进行，企业强行要求职工退股的做法不符

合法律的规定 由于我国职工持股会制度总体上说尚处于探索

阶段，职工持股会存在许多先天不足：如在现行的法律框架

里，工会作为社会团体法人不能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活

动，工会的社团法人身份与职工持股的赢利动机相矛盾。因

此，目前多数存在职工持股会的企业采取多种方式使职工持

股会退出企业，而“退股”就是其中一种常见现象。但是无

论采取何种手段，都应当依法进行，企业强迫职工“退股”

这种作法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这是因为：首先，根据我国公

司法的规定，股东是不能退股的，出资者如要退股必须由公

司的股东会作出决议，并通过减少注册资金的方式进行，在

没有减资情况下强行要求退股违反了现行法律；其次，从持

股职工与工会持股会之间关系来看，二者并非公司法意义上

股东与公司的关系，按照有关规定，工会只是持股职工的代

表，受持股职工的委托代表其行使股东权利，双方之间实质

上类似一种信托的关系，因此，工会要求持股职工退股没有



法律依据。在不能退股的情况下，按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

股权转让是股权流动惟一合法的方式。事实上，虽然许多公

司采用退股方式，但从股权变动的最终结果看，这些“退股

”行为实质是一种变相的股权转让，最终的股权占有人仍然

是通过股权受让的方式取得了股权。但是，这种变相的转让

回避了法律规定的前提条件，这表现为：一是根据公司法的

规定，股权对外转让给公司外的第三人须经公司股东会作决

议，而通过“退股”变相进行股权转让往往没有履行公司股

东会决议的法定程序；二是股权转让的价款应根据公司的实

际净资产由转让人与受让人来协商确定，而通过“退股”变

相进行股权转让情况下，一般都没有对所涉股权的价值进行

评估与协商，而是采用低于股权实际价值的价款强行购买持

股职工的股份。 三、在持股职工转让股权中，公司的高管人

员作为主要受让人违背公司法对公司高管人员义务的规定，

不利于职工利益的保护 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在公司中占有

不同于一般职工的优势地位，为防止公司高管人员利用其优

势地位谋取利益，公司法对高管人员规定了许多义务，限制

其权利的行使。在职工持股会改革中，应避免由公司高管人

员作为持股职工股权转让的对象，如高管人员作为股权转让

交易的主要操作者，往往容易出现高管人员利用优势地位，

侵犯持股职工利益的现象。如，作为受让人公司高管受让持

股职工股权时，应由其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但许多公司高管

利用其优势地位，由公司向持股职工支付转让款，将应由其

履行的付款义务转移给了公司，这种行为不仅给公司造成损

失，而且直接侵犯了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也侵犯了持股

职工的利益。 四、依法保护持股职工的利益，应作为职工持



股会诉讼司法的重要原则，它符合我国设立职工持股制度的

宗旨与目的，也有利于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效统一。职

工持股会是我国实现职工持股制度的主要组织形式，它在我

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国有企业的改革中曾经发挥过十分重

要的作用。从职工持股会的设立本意和目的来看，它主要是

在国有企业改制时体现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增强员工对公司

的关心与参与，增加员工对公司利益的认同感，使员工股份

的制衡力量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得到体现，达到在社会主

义条件下劳动与资本有机结合的目的。 从职工持股会诉讼的

特点来看，职工持股会的持股职工往往是普通老百姓，属于

社会的弱势群体，它具有人员多、涉及利益广的特点，对该

类案件处理不好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在当前有关职工

持股会的司法审判实践中，应当尽可能地在现有法律制度的

框架内最大限度地保护持股职工的利益，这不仅符合我国设

立该项制度的目的，而且有利于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过程中，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